每日讀經「腓立比書」2005年

每日讀經「腓立比書」內容大綱
腓利門書是保羅最短的書信，全部只有一章25節605個字，也是聖經正典中，保羅唯一的私人信件。這封信大約在公元64年寫於羅馬。當時保羅正被囚禁，但由於年紀問題，也可能因為他行為良好，他獲准住在自己的房子，和一個士兵鎖在一起──讀徒二十八30-31。這封信背後有甚麼故事呢？這封信是寫給腓利門的。他是一位富有的基督徒，居住在歌羅西，由保羅帶領他和妻子亞腓亞、兒子亞基布信主。他們有很多奴隸，其中一個叫阿尼西母。他似乎偷了主人的東西，逃到羅馬──遇到帶領他主人信主的保羅。阿尼西母和保羅見面後也成了基督徒，他承認自己的罪，並請求保羅使他以前的主人腓利門和他和解。保羅便寫了這封了不起的信給腓利門，請求他原諒阿尼西母，接納他回去。
本書主要信息，在論到對於一個逃奴代求之事，而得釋放自由，是以顯示神對罪人赦免之恩，表明在基督裡得到拯救，享受偉大之愛，作祂兒女平等之地位。本書僅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四段如下：

（1）引言　(1～3節)

（2）保羅的讚賞 （4～7節）

（3）保羅的請求與盼望　(8～22節)

（4）問安與祝福　(23～25節
我們從這封信中學到甚麼呢？

（1）本書1至7節，論到在腓利門的家中設有教會，有男女服事的同工，且滿有愛心信心和行善的見證，這是建立家庭祭壇，一個模範的家庭教會，為我們學習效法。

（2）本書8至10節，論到保羅憑著愛心，為奴僕阿尼西母求情，懇求主人腓利門收留善待他，從此以後使他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的身分，是主內親愛的弟兄了。並且保羅應許要為他償還對主人的虧欠，這種友愛待人之道，其寬容恕人之心腸，感人肺腑，讀者尤須學習。

週一「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我們所親愛的同工腓利門、 和妹子亞腓亞、並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會．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我禱告的時候題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門1~4) 腓利門書是一封充滿感情和愛心的私人信函。它文辭優美，在人際關係、兄弟之誼，有著特出的屬靈價值。保羅的個性和真情，在這本小書中的字裡行間表露無遺。正如芬尼所說：「這小書的每一行每一句，都表現出保羅的個性，再沒有一本書是這樣的」。加爾文說：「很少有其他的書，能更活生生的描述保羅溫和的靈」。本書1至4節告訴我們保羅的為人。例如：

· 保羅是「一個囚犯」（第1節）。他是有信念的人，願意為福音受苦。

· 「耶穌基督的囚犯」（第1節）。雖然保羅是尼祿的囚犯，但他主要是基督的囚犯。他是基督的奴僕──讀出二十一5-6。

· 和提摩太弟兄」（第1節）。保羅在這裡提及提摩太，表明保羅真的很偉大──讀羅十二10。

· 「給你─我們親愛的……腓利門，和妹子亞腓亞，並……亞基布」（第1-2節）。保羅很愛自己的朋友。腓利門是他在基督裡的兄弟，在信仰上的兒子──讀約壹三14。

· 「我……感謝我的神」（第4節）。保羅是一個充滿感恩的人！──讀林前一4；腓一3；西一3；帖前一2；帖後一3；提後一3；並要確保自己遵從腓四6的吩咐！

· 「我每次禱告的時候都提到你」（第4節）。這是關於保羅的禱告生活和禱告名單的重要資料。
週二「因聽說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有愛心有信心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作的。」(門5~6) 腓利門是居住在歌羅西的一位熱心的基督徒，他的家境富裕，因此家中養了許多奴隸，這在當時羅馬帝國的上流社會是相當平常而普遍的。從保羅寫給他的私人信函中，我們可以知道，腓利門家中有一個教會，他本身就是教會中重要的同工。腓利門身為基督徒，既有愛心又有信心。他對患難中的主內弟兄是以樂善好施聞名的。保羅為此一再的稱讚腓利門，因他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心得暢快。腓利門是保羅帶領信主的，雖然保羅沒有到過歌羅西，但在以弗所三年之久，腓利門可能在那裡聽保羅的講道而歸主，兩人結為知己的密友。後來他的妻子亞腓亞，和兒子亞基布也相繼信主，全家人一起事奉神。 
阿尼西母原是腓利門家中的奴隸，因為偷竊逃跑成了罪犯。然而神的恩典臨到他，在羅馬遇見保羅，接受基督作救主。這位悔改的奴隸，保羅差遣他回主人那裡，並代向腓利門請求收留原諒他。保羅用極為罕見的語氣，來說服腓利門用基督的愛重新接納阿尼西母。因為在當時，要將一位曾經偷東西又逃跑的奴隸，當「親愛的弟兄」看待，是需要何等崇高的度量和大愛。感謝主，腓利門做到了，他真是一位有愛心、有信心，並且順服的基督徒。 

腓利門名字的意思是「朋友之情」，他對待有恩於他的保羅，或對待曾虧欠他的阿尼西母，都顯出神的愛，朋友之情。他照著保羅的吩咐，收納阿尼西母，不再看他是奴僕，乃是親愛的兄弟。多麼盼望在我們周圍有更多像腓利門的基督徒。 

週三「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阿尼西母〔此名就是有益處的意思〕求你．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裡去．他是我心上的人。」(門10~12) 
1. 阿尼西母名字的意思是「有益處的」，保羅對腓利門說其中的關鍵在於福音介入了他的人生，改變了他的生命。基督能使一個「沒有益處」的人，變成別人的「益處」，福音能改變一個人對別人的價值。人若降服在基督的恩典中，生命將成為眾人的益處了。
2. 阿尼西母悔改信主後，生活為人有了極明顯的改變。在身心靈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成為保羅極大的幫助。保羅原本可以將他留在羅馬伺候自己，但考慮到阿尼西母原是腓利門的奴
僕，按當時的主僕關係，便打發他回到腓利門那裡去，承認自己的過失。這是一個屬靈的原則，人在什麼地方跌倒，便要在什麼地方爬起來，對付罪的最好方法，就是去面對承認並且悔過。
3. 阿尼西母被保羅稱呼為「親愛忠心的兄弟」、「我心上的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對於一個奴隸，這是何等不配的稱呼，但因著基督的愛，使這一切都變為可能。聖徒啊！在你周圍是否也有許多阿尼西母正等待你用基督的愛去接納他、幫助他呢﹖
週四「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門16~17) 

1. 阿尼西母由奴隸的身份，成為弟兄的身份，乃是藉福音與基督的愛。唯有主的愛和真理，能叫人得自由、心靈得釋放、生命得更新。 
2. 阿尼西母所犯的罪，按羅馬法律，本該處死的，但因著保羅甘心的代求和代償，他得著主人的赦免和接納。其實我們不也都像阿尼西母一樣嗎﹖是基督用寶血的重價將我們買贖回來，使我們由奴僕成為兒子的身份。
3. 阿尼西母遵照保羅的指示回去了，腓利門也遵照保羅所求的，看他如同弟兄(門16)。
週五「他若虧負你、或欠你甚麼、都歸在我的賬上． 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我並不用對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門18~19)  根据羅馬的法律，奴隸是沒有進收容所的權利的。倘若他逃走了，后來又被捉回來，他的主人有權毀他的容，斷他的四肢，甚至殺死他。但奴隸還可以有一個小小的權利，就是求助于主人的朋友。他可以逃到他那里去，不是為躲藏，乃是為公然的庇護。原先的主人仍然是有全權刑罰他的，不過他所投靠的新主人有權替他求情。原主為朋友情分緣故，會接受他的請求。尤其是代求

者是原主的同工，就更容易接受。還有，有代求者庇護的奴隸，一定不會再受刑罰，而且，倘若主人喜歡的話，他可以得自由，甚至接納他做自己家中的人，像一些忠心的奴隸有時被接納一樣。以上的一切法例，豈不是說明腓利門書与福音救人的方法相似嗎？我們既是人類，就是屬于神的產業；但我們犯罪，偷了神的東西走了，我們的罪是嚴重的，我們的刑罰是大的。律法要控告我們，良心把我們捉住。但是雖然律法定我們的罪，恩典給我們求助的權利。正如阿尼西母逃到保羅那里一樣，我們可以逃到耶穌那里，他不但是罪人的朋友，也是我們主神的同等朋友，是神的同工。所以他可以作我們的代求者和重生者，正如保羅作阿尼西母的代罪者，又領他得到新生命一樣(第10節)。再者，正如保羅對腓利門說：「他若虧負你，或欠你什么，都歸在我的賬上。」同樣的，我們各人的罪都歸在耶穌基督的身上，他一次過為我們還了罪債。現今正如阿尼西母与腓利門和好了，又甘心回到他那里去，作他的仆人；同樣我們也藉著主耶穌与神和好了，并且我們甘心又歡喜快樂的歸向他，不再是他的仇敵，也不是被迫作他的奴隸，而是他所收納，永遠屬他的家人(第15節)。其實世人就像阿尼西母一樣，我們也偷了神的東西，律法要定我們的罪，恩典卻帶我們向主求助。正如阿尼西母逃到保羅那裡，我們也可以逃到耶穌那裡。祂能成為我們的代求者、代償者、代罪者。只要我們願意，就能重回神的懷抱。
週六「為基督耶穌與我同坐監的以巴弗問你安。」(門23) 以巴弗是歌羅西人(西四12)，歌羅西教會可能是經由他建立的，(西一7) 。他可能曾在老底嘉和希拉波立傳道(西四13)。保羅第一次在羅馬被囚時，以巴弗曾與他一同坐監。本書充滿了基督徒之間交通和友愛――保羅稱呼他們為：所親愛的同工(1，24)，同當兵的(2)，同有的信心(6)，同伴(17)，同坐監的(23)；這些稱呼滿可以表現出基督徒間的交通和共同的生活，不但同有信心、同工、同伴，甚至也同坐監。
主日「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門11) 這封信顯示神的能力在動工

1. 我們看到神的供應在工作。阿尼西母從腓利門那裡逃到羅馬（直線的距離超過一千哩），卻偏偏落入保羅手中！我們當中有些人懷疑，究竟我們所愛的人和朋友，能否聽到福音和認識主。阿尼西母的經歷對這些人是一個鼓勵。

2. 我們從神答應禱告看到祂的能力。腓利門、亞腓亞和亞基布有沒有為阿尼西母禱告？神有沒有應充禱告？神當然有──讀可十一23-24。

3. 我們在人生命的改變中看到神的能力。阿尼西母相信了主耶穌基督後，整個人都改變了。留意保羅說他是：（i）「我所生的兒子」（10節）；（ii）「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第11節）；（iii）「是親愛的兄弟」（第16節）。這一切都告訴我們，福音將罪人轉化為聖徒的能力。
4. 這封信提醒我們，沒有人不能得救。永遠都不要放棄任何人。為了應允禱告，無論何處，無論誰人都可能蒙別人帶領，認識能夠拯救人的主耶穌基督──讀彼後三9。
在腓利門書中，至少讓我們看見四個真理︰

1. 再大的罪人都可以因為基督的緣故有了生命的改變。
2. 一個真心悔改信主的人，必須面對自己的過去，重新出發。

3. 主的大能和大愛能釋放一個「奴隸」成為「弟兄」。
4. 按照律法，奴隸是該死的，但因為朋友的代求、主人的接納，他就能重獲自由。這些正是腓利門書寶貴的地方，它指出福音救人的方式，只要人願意回到神的家中，就能與神和好，永遠成為神的家人。 
默想: 一位弟兄嚴重犯了另一位弟兄，基督徒的愛在這種情況中還有效嗎?
「我們所有人都是主的阿尼西母。」～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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